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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宜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４

号），核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本公司将尽快实施换股吸收合并事宜，并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等监管机构的要求妥善办理相关手续，提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和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电器”）已根据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的最新进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补正及反馈要求，对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公告的《美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草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具体补充和完善的主要内容

如下：

一、美的电器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根据该除权除息事项，调整了美的电器换股价格、美的电器异议股

东现金选择权价格、美的集团与美的电器的换股比例及美的集团发行股数，详见“发行概况”、“重大事项提示”、“第二节 概

览”之“四、本次发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第十三节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之“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等与之相关

的章节。

二、根据债权债务的实施进展，补充披露了合并双方债务人通知的履行情况及债权人同意情况，详见“第二节 概览”之

“四、本次发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之“（十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和“第十三节 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之“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之“（十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

三、补充披露了本次换股吸收合不涉及评估及所涉及的盈利预测补偿相关事项的说明，详见 “第十三节 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之“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之“（十六）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不涉及评估及所涉及的盈利预测补偿相关事项的说

明”。

四、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审批情况，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决策和批准情况进行了更新，详见“第二节 概览”之

“四、本次发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之“（十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决策和批准”、“第三节 本次发行概况”之“四、与本

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第十三节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之“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之“（十一）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的决策和批准”等与之相关的章节。

五、根据办理相关资产名称变更、房屋及土地的权属证书的进展情况，更新并补充披露了未办理名称变更手续的资产

情况、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情况及相关土地权属情况，详见“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二、发行人改制设立情况”之

“（八）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和“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五、美的集团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

况”。

六、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股东之间签署的《补充协议》的相关情况，详见“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三、发行人股本

变化情况”之“（十四）美的有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的股权转让”。

七、补充披露了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转让美的集团股权情况，详见“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十

一、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信托持股、委托持股等情况”。

八、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本次发行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定中的相关规定，详见“第五

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十四、美的集团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九、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销售渠道、销售模式、相关内控措施及内控实施情况，详见“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四、交易

双方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之“（一）美的集团主营业务情况”；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销售收入确认依据，详见“第十一节 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本次交易前美的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之“（二）盈利能力分析”。

十、根据特许经营权过期补办的进展情况，更新了美的集团补办后的特许经营权情况，详见“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

“六、美的集团的特许经营权”。

十一、补充披露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后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有关机制，详见“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

关联交易”之“二、美的集团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之“（八）关联方资金占用及担保情况”。

十二、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详见“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美的集团的关联方

和关联交易”之“（九）关联方美的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十三、对“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一、合并方财务会计信息”之“（四）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之“

１

、合并报表范

围”中涉及通过股比相乘方式计算美的集团对于控股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及表决权比例情况进行了调整披露。

十四、 补充披露了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纳入美的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马来西亚合资公司及

ＰＴ． ＭＩＤＥＡ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不纳入美的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原因，详见“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一、合并方财务会计信

息”之“（四）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之“

１

、合并报表范围”。

十五、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备考前后财务数据及指标对比，详见“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三、备考财务报表”之

“（七）

２０１２

年备考前后财务数据及指标对比”。

十六、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商誉的形成时间和金额以及其减值测试情况，详见“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

本次交易前美的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和经营效率分析”。

十七、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外销业务的主要销售客户情况及外销业务的回款情况，详见“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之“一、本次交易前美的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和经营效率分析”。

十八、补充披露了管理团队持股计划涉及的股份支付情况，详见“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本次交易前美

的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之“（二）盈利能力分析”。

十九、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前后美的电器中小股东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２

年每股净利润增厚情况，详见“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之“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存续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与分析”之“（三）交易前后每股指标比

较分析”。

二十、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

２０１３

年收入预测的合理性分析，详见“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盈利预测分析”

之“（二）美的集团盈利预测表中各项目的依据和计算方法”之“

１

、营业收入”。

二十一、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

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中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原因及预测的依据，详见“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之“四、盈利预测分析”之“（二）美的集团盈利预测表中各项目的依据和计算方法”之“

７

、资产减值损失”。

二十二、补充披露了美的集团发行价格对应市净率的合理性分析，详见“第十三节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之“五、换股吸

收合并方案合理性分析”。

二十三、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更新了美的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详见“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

事项”之“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行政处罚”之“（一）美的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行政处罚”。

二十四、补充披露了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情况，详见“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行政处罚”

之“（一）美的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行政处罚”；补充披露了安全生产主要制度，详见“第六节 业务

与技术”之“九、美的集团安全环保情况”之“（一）安全生产管理”。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下转A22版）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摘要

声明

美的集团和美的电器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美的集团和美的电器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完整。

本报告书及其摘要所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机构的批准或核准。 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政府部门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存续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

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存续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

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务必仔细阅读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并特别关注

以下重要事项。

美的集团通过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首先从产业角度将美的集团上下游、服务业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企业，达到“一个美

的、一个体系、一个标准”的战略目标，实现资产的整体上市及资源共享；其次从组织架构角度，通过整体上市，公司将形成

更为高效敏捷的扁平化组织，并将更好地解决管理层长期激励的问题，使得职业经理人制度更为完善；再者从公司治理角

度，通过整体上市，公司能够更大程度地接受公众监督，形成持续有效的治理管控机制，通过上市公司规范化、透明化的管

理来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管，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一、方案概要

１

、美的集团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美的电器，即，美的集团向美的电器除美的集团外的所有换股股东发行股票交换该等

股东所持有的美的电器股票。其中，美的集团所持美的电器股票不参与换股、也不行使现金选择权，并且该等股票将在本次

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予以注销。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美的电器的法人资格将注销，美的集团作为存续公司将承继及承接美的电器的全部资产、

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２

、美的集团的发行价格为

４４．５６

元

／

股。 美的电器换股价格为

１５．９６

元

／

股（除息前），系以本次吸收合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

９．４６

元

／

股为基准，给予美的电器参与换股的股东

６８．７１％

的溢价确定。由此确定的美的集团和美

的电器的换股比例为

０．３５８２

：

１

（除息前，换股比例按照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四位小数），即每

１

股美的电器参与换股股份可换

取

０．３５８２

股美的集团本次发行的股份。

若美的集团、美的电器在换股之前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或换股价格将

做相应调整。

除任何一方在换股之前发生除权除息事项，以及发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要求须对发行价格或换股价格

进行调整的情形外，换股比例在任何其他情形下均不作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美的电器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根据利润分配方案，美的电器每

１０

股将派发

现金

６．００

元（含税）。该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该方案实施后，美的电器每

股换股价格按照上述原则相应调减

０．６０

元

／

股。 美的电器调整之后的换股价格为

１５．３６

元

／

股，换股比例相应调整为

０．３４４７

：

１

，

美的集团本次发行股数相应调整为

６８６

，

３２３

，

３８９

股，其他与此相关的指标也相应调整。

二、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为充分保护被合并方异议股东的合法利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由美的控股向美的电器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具

有现金选择权的美的电器异议股东是指在作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美的电器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换股吸收合并议案时

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规定时间里履行申报程序的股东。

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美的电器异议股东，可以就其有效申报的每

１

股美的电器股份，在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按照每股

１０．５９

元

（除息前，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溢价

１２％

，参考美的电器停牌以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证综指的涨幅）

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若美的电器在换股之前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现金选择

权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美的电器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根据利润分配方案，美的电器每

１０

股将派发

现金

６．００

元（含税）。该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该方案实施后，美的电器异

议股东现金选择权价格按照上述原则相应调减

０．６０

元

／

股，即为

９．９９

元

／

股。

在方案实施时，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于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受让成功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全部美的电器股份，并相应支

付现金对价。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通过提供现金选择权而受让的美的电器股份将全部按换股比例转换为美的集团发行的股

份。

三、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导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不能实施，则美的电

器异议股东不能行使现金选择权。

四、换股发行的对象

本次换股发行的对象为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美的集团之外的美的电器的全体股东 （包括此日收

市后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在册的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美的集团直接持有的美的电器股份不参与本次换股，也不行

使现金选择权，并将于本次吸收合并后予以注销。

五、债权人的保护

美的集团、美的电器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债权人通知和公告程序，并将根据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提

出的要求向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美的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发行“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发行“美的集团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发行“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发行“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美的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兑付完毕“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美的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兑付完毕“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

２０１０

］第

１０

号）和

上述两期尚未兑付完毕的中期票据的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美的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分别召集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三期中期票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本次合并方案获两期中期票据持有人超过三分之二表决通过，会议通过

决议认为本次合并对美的集团的债务偿还能力无实质影响， 美的集团已发行在外中期票据的持有人同意在有关债务工具

的存续期内仍按照相应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继续履行持有人的全部权利义务， 不因本次合并事宜而向美的集团要求提前清

偿债权或要求美的集团增加担保。

六、本报告书已经美的集团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美的电器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美的集

团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美的电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美的集团股东大会、美的电器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分别对其

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包括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弃权票或未出席股东大会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决的股东。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广东省外经贸厅出具了原则性批复，初步同意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出

具了《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

２０１３

］

８６

号），对美的集团吸收合并美的电器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的实施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及有关商务部门的核准或批准。 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获得有关审批机关核准或批准

后， 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美的电器股东所持股份及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所持美的电器股份将按照确定的换股比例

被强制转换为美的集团所发行的股份。 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美的电器股份，该等股份在

换股时一律转换成美的集团本次发行的股份，原在美的电器股份上设置的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状况将在

换取的相应的美的集团股份上继续有效。

七、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与本次发行互为条件，须待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及本次发行获得所有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之后才能

进行。

八、合并双方中的任一方在换股之前进行利润分配，则相应调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发行价格或换股价格。 合并双方

截至换股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美的集团的新老股东共享。

九、美的集团《公司章程（草案）》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于美的集团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美的集团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

状况及资金的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数，且年度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如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

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未现金分红的原因，留存资金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三）股东违规占有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提

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五）公司制定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并至少每三年重新审定一次。 ”

十、为明确美的集团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并上市后对股东的分红回报，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草案）》中关于利润分

配政策的条款，美的集团制定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且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美的

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回报规划制定的考虑因素

公司将致力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经营发展规划、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

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从而对股利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原则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与独立董事的意见，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

采用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 在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保证公司股本规模与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周期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修订一次股东回报规划，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的盈利情况、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资金需求

情况、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并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出，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与修改，将听取股东

（特别是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公司监事的意见。

（四）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内，将继续注重现金分红与股东回报，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计划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三分之一。 如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

生，公司将合理适当的提高现金分红的比例。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的分配。公司

亦将根据股东回报规划的要求促使下属子公司制订适当的利润分配政策。 ”

特别风险提示

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务必仔细阅读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并特别关注

以下公司风险。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审批风险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有关商务部门的核准或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审批事项尚未全部完成。 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合并及换股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的风险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则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不会实施，美的电器股价可能

因此发生波动。 如果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晚于预期，二级市场交易风险也将相应加大。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美的集团股票将申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不仅受整合后的存续公司盈

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行业发展情况、资本市场环境、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经济、金

融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美的集团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而背离其投资价值，对投资者造成损失。 如果美的集

团股票上市后的二级市场表现低于市场预期，则选择换股的美的电器股东有遭受投资损失的风险。

三、强制换股的风险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已经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以及美的电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双方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对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包括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

弃权票或未出席股东大会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决的股东。 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获得有关审批机关核准、批准或同意后，除

美的集团以外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美的电器股东，就其持有的全部美的电器股份，将按照换股比例，强制转换为美的

集团本次发行的股票。

四、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相关风险

为充分保护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的利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由美的控股对美的电器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享有现

金选择权的股东可以将其所持有的美的电器股份按照

９．９９

元

／

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但行使现金选择

权的美的电器异议股东须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申报， 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外进行的现金选择权申报

无效。若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时美的电器股价高于现金选择权行使价格，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

能使其利益受损。 此外，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还可能因此丧失未来美的集团股价上涨的获利机会。

五、盈利预测的相关风险

美的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及备考盈利预测报告、 美的电器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已经天健审核并出具了美的

集团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美的集团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美的电器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尽管上述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

性原则，但是由于：（

１

）盈利预测报告及备考盈利预测报告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

２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形

势和家电市场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３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及（

４

）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故存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实际经营成果可能与盈利预测存在一定的差异。

六、商誉减值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的集团商誉余额为

３４．７３

亿元，占总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９６％

和

１０．７９％

，美的集

团商誉主要系美的电器收购小天鹅和美的开利拉美公司所致。 依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商誉不做摊销处理，需每年进

行减值测试。 若上述被收购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前述非同一控制下收购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风险，并

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第一节 释义

一、基本术语

合并方

／

美的集团

／

集团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指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有限 指

美的集团前身

———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顺德市美托投资有限公司

”、“

佛山市顺德

区美托投资有限公司

”、“

佛山市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

被合并方

／

美的电器 指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存续公司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完成后

，

存续的美的集团

本次吸收合并

／

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

／

本次合并

／

本次

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美的集团以发行

Ａ

股股份为对价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

美的集团

承接美的电器全部资产及业务

，

美的电器注销法人资格

。

同时

，

美的集团为本次换股吸收

合并发行的股份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前已发行的股份将申请在深交所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 指 作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对价

，

美的集团向美的电器换股股东发行股份的行为

美的集团

Ａ

股发行价 指

４４．５６

元

／

股

现金选择权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赋予除美的集团外美的电器股东的权利

。

申报行使该权利的股东可

以以现金选择权价格出售其所持的全部或部分美的电器股份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并获得

现金对价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指

向行使现金选择权股东支付现金对价并获得美的电器股票的机构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

由美的控股担任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换股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

，

换股股东将所持美的电器股份按换股比例换成美的集团为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所发行的

Ａ

股股份的行为

（

包括因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行使而支付

现金对价并因而取得美的电器股份的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

将所取得股份按比例换成美的

集团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发行的

Ａ

股股份的行为

）

换股比例 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

，

换股股东所持的每

１

股美的电器股票可以换取

０．３５８２

股美的集团本

次发行的股份

（

换股比例按照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四位小数

）

若美的集团

、

美的电器在换股之前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

，

则上述换股比例将做相应调整

美的电器异议股东 指

在参加为表决本次吸收合并而召开的美的电器股东大会上投出有效反对票

，

反对本次吸

收合并事项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

日

，

同时在规定时间里履行相关申报程序的美的电器的股东

换股股东 指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美的电器除美的集团以外的下列股东

：（

１

）

未申报

、

部分申报或

无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美的电器所有股东

；（

２

）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

如其向任何现金

选择权目标股东实际支付现金对价并受让美的电器股份

）

换股日 指

于该日

，

换股股东所持美的电器的全部股票将按换股比例转换为美的集团本次发行的股

票

。

该日期由美的集团和美的电器另行确定并公告

本报告书

／

换股吸收合并

报告书

指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

》

本报告书摘要 指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摘要

》

《

吸收合并协议

》

指

美的集团与美的电器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美的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

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 指

于该日

，

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在册的除美的集团之外参与换股的美的电器的全体股

东

（

包括此日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在册的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

所持的美的电器股份

按照换股比例全部转换为美的集团换股发行的股份

现金选择权实施日 指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在该日受让美的电器异议股东拟用于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部分或全部股

份

，

并向该部分美的电器异议股东支付现金对价

过渡期 指 自美的集团和美的电器

《

吸收合并协议

》

签署日至合并完成日的期间

定价基准日 指 美的电器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董事会召开日

，

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合并生效日 指 合并双方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取得有权监管机构的必要批准

、

核准

、

同意后之首日

合并完成日 指

存续公司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及美的电器完成工商注

销登记手续之日

，

以两者中较晚之日为准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商务部门 指 商务部或地方外资主管部门

广东省外经贸厅 指 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

公司章程

》

指 美的集团现行有效的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公司章程

（

草案

）》

指

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将于美的集团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生效的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草案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颁布的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修订

）

《

首发管理办法

》

指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法律法规 指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中国已经正式公布并实施且未被废止的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规范

性法律文件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

业会计准则

》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美的集团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

指

天健对美的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进行审核后所出具的

《

专项审核报告

》（

天健审

〔

２０１３

〕

３－９９

号

）

美的集团备考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

指

天健对美的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盈利预测报告进行审核后所出具的

《

专项审核报告

》（

天健

审

〔

２０１３

〕

３－１００

号

）

美的电器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

指

天健对美的电器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进行审核后所出具的

《

专项审核报告

》（

天健审

〔

２０１３

〕

３－４１

号

）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专业术语

黑色家电

／

黑电 指 可提供娱乐

、

休闲的家用电器

，

如彩电

、

音响等

白色家电

／

白电 指

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

（

如洗衣机

、

部分厨房电器

）、

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

如空

调器

、

电冰箱等

）

的家用电器

大家电 指

一般大家电包括空调

、

冰箱

、

洗衣机

、

电视机等

，

本报告书摘要中特指空调

、

冰箱

、

洗衣机三

大白电

小家电 指

除大家电以外的白色家电

，

主要包括微波炉

、

风扇

、

电磁炉

、

电饭煲

、

洗碗机

、

饮水机

、

电压

力锅

、

电热水器等

家电用电机 指 用于家电中的电机

，

如空调电机

、

洗涤电机等

第三方物流 指

由供方与需方以外的物流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业务模式

。

在物流渠道中

，

由中间商以合同

的形式在一定期限内向供需企业提供所需要的全部或部分物流服务

中怡康 指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

长期专注于中国消费品市场零售研究

，

尤其是在家用

电器领域

，

调查网络覆盖全国近

６００

座城市

、

３００

多个县

，

调查产品涵盖

７０

多种耐用消费品

和快速消费品

产业在线 指

北京智信道咨询有限公司

，

是国内领先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

，

搭建的产供一体化

及行业信息资讯平台

，

涉及空调

、

冷链

、

暖通

、

电子

、

厨卫产业链及相关供应链等多个领域

海关数据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履行进出口贸易统计职能中产生的各项进出口统计数据

ＫＡ

指

ＫｅｙＡｃｃｏｕｎｔ

，

对于供应方企业来说

ＫＡ

卖场就是营业面积

、

客流量和发展潜力等三方面均有

很大优势的直接销售终端平台

（

如

：

国美

、

苏宁

）

ＯＥ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的简称

，

是受托厂商按来样厂商之需求与授权

，

依特定的

条件而生产

，

所有的设计图等都完全依照来样厂商的设计来进行制造加工

ＯＤ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的简称

，

是指某制造商设计出某产品后

，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

被另外一些企业看中

，

要求配上后者的品牌名称来进行生产

，

或者稍微修改一下设计来生

产

ＷＥＥＥ

指

Ｗａｓ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即报废的电子电气设备

ＥＵＰ

指

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即能耗产品

５Ｓ

指

在生产现场中对人员

、

机器

、

材料

、

方法

、

环境等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管理

，

包括整理

、

整

顿

、

清扫

、

清洁

、

素养

ＲｏＨＳ

指

由欧盟立法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

，

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正式实施

，

主要用于规范电子

电气产品的材料及工艺标准

，

使之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三、相关公司及相关中介简称

美的控股 指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佛山市天拓投资有限公司

”、“

佛山市顺德区天拓投资有限公

司

”、“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股东

美的工会委员会 指 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

曾为美的集团股东

利迅投资 指

佛山市顺德区利迅投资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佛山市利迅投资有限公司

”，

曾为美的集团股

东

宁波美晟 指 宁波美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为美的集团股东

珠海融睿 指 融睿股权投资

（

珠海

）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为美的集团股东

鼎晖嘉泰 指 天津鼎晖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为美的集团股东

佳昭控股 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ｌ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佳昭控股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股东

鼎晖美泰 指

ＣＤＨ Ｍ－Ｔｅｃｈ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鼎晖美泰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股东

鼎晖绚彩 指

ＣＤＨ Ｓｐａｒｋ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鼎晖绚彩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股东

北滘总公司 指 顺德市北滘镇经济发展总公司

，

为美的电器发起人

小天鹅 指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

为美的电器控股子公司

，

是深交所上市公司

，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１８

、

２００４１８

佛山日用家电 指

佛山市美的日用家电集团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顺德市美的日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

顺德

市美的家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

佛山市美的家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

子公司

广东生活电器 指 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佛山饮水机 指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饮水机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广东微波电器 指 广东美的微波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广东环境电器 指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美的

（

中山

）

电风扇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

团控股子公司

芜湖厨卫电器 指 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佛山洗涤电器 指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广东照明电气 指 广东美的照明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广东威灵电机 指

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顺德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

公司

佛山洗涤电机 指 佛山市威灵洗涤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江苏清江电机 指

江苏清江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淮安清江科技电器有限公司

”、“

淮安威灵清江电机

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安得股份 指 安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芜湖安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美的财务公司 指 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宁波美的材料 指 宁波美的材料供应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美的国际控股 指

Ｍｉｄｅ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

美的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

股子公司

美的电器

（

ＢＶＩ

）

指

Ｍｉｄｅ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ＢＶＩ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美的电器

（

ＢＶＩ

）

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

司

威灵控股香港

／

华凌集团 指

Ｗｅｌｌｉ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

香港

）），

曾用名

：“

华凌集团有限公司

”，

为美

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

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

证券代码

：

ＨＫ．００３８２

威灵控股

（

ＢＶＩ

）

指

Ｗｅｌｌｉ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ＢＶＩ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威灵控股

（

ＢＶＩ

）

有限公司

），

威灵控股香港全资子公司

美的制冷越南 指

Ｍｉｄｅａ 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ＣＯ．

，

ＬＴＤ

（

美的制冷设备

（

越南

）

有限公司

），

为

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美的生活越南 指

Ｍｉｄｅ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ＣＯ．

，

ＬＴＤ．

（

美的生活电器

（

越南

）

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

团控股子公司

地平线公司 指

ＭＩＤＥＡ ＧＯＲＩＺＯＮＴ

（

Ｊｏｉ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

美的地平线合资有限公司

），

为美的

集团控股子公司

埃及公司 指

Ｍｉｓｒ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

，

为埃及上市公司

，

为美的集团参

股公司

合肥洗衣设备 指

合肥荣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曾用名

：“

合肥荣事达橡塑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

股子公司

佛山鸿邦投资 指 佛山市顺德区鸿邦投资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佛山汇奥投资 指 佛山市汇奥投资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关联方

，

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宁波安富 指 宁波安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关联方

广东威特真空 指 广东威特真空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江西贵雅 指 江西美的贵雅照明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美的电器荷兰 指

Ｍｉｄｅ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

美的电器

（

荷兰

）

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控股子公司

佛山威尚科技 指 佛山市威尚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关联方

佛山美的发展 指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发展有限公司

，

为美的集团关联方

佛山开联公司 指 佛山市顺德区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原为美的集团关联方

，

现已注销

荣事达集团 指 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利公司

／

开利 指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格力电器 指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 指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三洋 指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ＳＥＢ

指 法国赛博集团

苏泊尔 指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九阳股份 指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华帝股份 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老板电器 指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独立财务顾问

／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方财务顾问

／

中金公

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律师

／

中信协诚 指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合并方律师

／

嘉源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被合并方审计机构

／

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合并方审计机构

／

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天健正信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顺德智信 指 顺德市智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

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

发行股数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６８６

，

３２３

，

３８９

股

，

占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４０．７０％

４

、

每股发行价格

４４．５６

元

５

、

发行市盈率

１０．０８

倍

（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美的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预测发行前的每股收益计算

）

１１．０１

倍

（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美的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预测发行后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计

算

）

１３．６７

倍

（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发行前的每股收益计算

）

６

、

预测净利润

４４．２０

亿元

（

美的集团经审核的

２０１３

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预测数

）

７

、

备考预测净利润

６９．３１

亿元

（

美的集团经审核的

２０１３

年备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预测数

）

８

、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４．４２

元

（

按美的集团经审核的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预测数除以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

３．２６

元

（

按美的集团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

９

、

发行后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

４．０５

元

（

按美的集团经审核的

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预测数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１０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１４．３１

元

（

根据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

１１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５．９３

元

（

根据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备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

１２

、

发行市净率

２．８０

倍

（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１３

、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换股发行的对象为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美的集团之外的美

的电器的全体股东

（

包括此日收市后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在册的现金选择权提

供方

）

１４

、

拟上市地点 深交所

１５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换股发行

，

无募集资金

二、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被合并方：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洪波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６

号美的总部大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４５５９

传 真：

０７５７－２６６５１９９１

联系人：江鹏

（二）发行人、合并方：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洪波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６

号美的总部大楼

Ｂ

区

２６－２８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２６６０５４５６

传 真：

０７５７－２６６５９７５９

联系人：王静

（三）被合并方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０００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２５４

财务顾问主办人：吴红日、陈健健

财务顾问协办人：胡蒲娟、邳显

项目经办人员：吴红日、秦成栋、陈健健、史松祥、胡蒲娟、邳显、吴翔

（四）合并方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立群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财务顾问主办人：宋勇、曾鹿海

财务顾问协办人：孙莹、高书

项目经办人员：李晓岱、宋勇、曾鹿海、孙莹、高书、李鑫

（五）被合并方律师：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学琛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华明路

１３

号华普广场东塔

２６０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２８８６５５３３

传 真：

０２０－２８８６５５００

经办律师：王学琛、韩思明

（六）发行人律师、合并方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郭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４０８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７７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经办律师：徐莹、刘兴

（七）被合并方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张希文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４－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荣铭、黄志恒

（八）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方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张希文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４－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荣铭、黄志恒

（九）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十）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三、发行人与有关中介机构的股权关系和其他权益关系

美的集团与本次发行和换股吸收合并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的股权关系或其他权益关系。

四、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与本次发行和换股吸收合并有关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日期 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美的电器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美的电器刊登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美的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美的电器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签署

《

吸收合并协议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刊登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及相关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美的集团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美的电器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获得广东省外经贸厅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原则性批复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

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了

《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

》（

商反垄初审函

［

２０１３

］

８６

号

），

对美的集

团吸收合并美的电器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 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关于本次交易的审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

【】

年

【】

月

【】

日 刊登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及摘要

、

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修订说明等信息披露文件

【】

年

【】

月

【】

日 取得商务部门关于本次交易的正式批复

【】

年

【】

月

【】

日 刊登换股与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

【】

年

【】

月

【】

日 美的电器股票终止上市

第三节 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美的集团本次发行的股票价值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时，除本报告书提供的其他资料外，应特别认真地考

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的风险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审批风险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有关商务部门的核准或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审批事项尚未全部完成。 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可能导致投资损失的风险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则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不会实施，美的电器股价可能

因此发生波动。 如果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晚于预期，二级市场交易风险也将相应加大。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美的集团股票将申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不仅受整合后的存续公司盈

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行业发展情况、资本市场环境、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经济、金

融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美的集团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而背离其投资价值，对投资者造成损失。 如果美的集

团股票上市后的二级市场表现低于市场预期，则选择换股的美的电器股东有遭受投资损失的风险。

（三）强制换股的风险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已经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以及美的电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双方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对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包括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

弃权票或未出席股东大会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决的股东。 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获得有关审批机关核准、批准或同意后，除

美的集团以外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美的电器股东，就其持有的全部美的电器股份，将按照换股比例，强制转换为美的

集团本次发行的股份。

（四）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相关风险

为充分保护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的利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由美的控股对美的电器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享有现

金选择权的股东可以将其所持有的美的电器股份按照

９．９９

元

／

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但行使现金选择

权的美的电器异议股东须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申报， 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外进行的现金选择权申报

无效。若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时美的电器股价高于现金选择权行使价格，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

能使其利益受损。 此外，美的电器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还可能因此丧失未来美的集团股价上涨的获利机会。

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的相关风险

（一）市场和行业风险

１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存续公司销售的产品主要包括家用空调、冰箱、洗衣机以及各类小家电产品等，属于消费类电器产品，其市场需求受经

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大。 宏观经济变化可能对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购买力和购买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对家电的销售

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随着国家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调控政策陆续出台，房地产成交量的波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购置消费类电

器产品的需求。 如果宏观经济或消费者需求增长出现放缓趋势，则存续公司所处的家电市场增长也可能随之减速，从而对

于存续公司的产品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２

、行业竞争风险

中国家电行业为完全竞争行业，家电生产企业数量较多，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外资品牌与内资品牌、以及各类产品之

间均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存续公司尽管在家电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仍然面临行业竞争风险，存在市场份额下降、

产品价格下降及利润率受到进一步挤压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１

、原材料等生产成本的价格波动风险

存续公司外购用于制造家电及电机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规格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 以空调产品为例，铜

材、钢材等原材料约占到其总成本

５０％

。 近年来原材料价格波动较为剧烈，其影响已向家电零部件及整机制造等下游行业

延伸。 此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政策调整也使得劳动力、水电、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如果上述原材

料等生产要素的采购价格发生重大不利变动，存续公司的生产成本及毛利率将受影响。

２

、产品结构调整的相关风险

能否准确预测市场变化并持续推出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能否进一步研发并推广高端产品、调整并完善产品结构将直

接影响存续公司的产品销售和经营业绩。存续公司需要持续改善现有产品及开发新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并以此巩固市场

地位、拓展高端客户群及增加目标细分市场占有率。 存续公司凭借现有的技术研发、原材料供应和生产能力等条件持续开

发及生产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具有不确定性。 此外，存续公司推出新产品需要投入大量初始成本，如果新产品未能获

得市场接受，则存续公司的预期投资收益可能受到影响。

３

、产品质量控制的相关风险

家电产品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各种技术不断推出，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存续公司对产品质量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标准，拥有较为严格和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但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

如果存续公司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出现问题，导致客户要求退货、索赔甚至失去重要客户，相应的损失将对生产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

４

、技术研发相关风险

随着行业的逐步发展，家电的更新换代需求已成为市场主要增长点之一，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节能高效、健康环保、智

能网络等要求日益提高。因此，尽管家电行业属于成熟行业，生产厂商已具备多年积累的成熟技术和工艺，但未来的技术发

展仍将考虑到消费者对更高品质的要求以及资源、环境压力，例如，在制冷剂的环保替代、制冷制热效率的提高以及辅助功

能的实现等多方面寻求突破。 如果存续公司的技术开发无法适应市场需求，技术投入无法及时转化成生产力，将面临研发

投入失败的风险。

５

、销售渠道相关风险

美的集团销售渠道遍及国内外，营销网络多层次相互融合。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美的集团在全国拥有约

７０

，

０００

家经销商（包

括一级代理商及其分销商，下同）、约

１５

，

０００

家专卖店、约

４５

，

０００

个乡镇网点，一、二级市场实现全覆盖，三、四级市场覆盖率

９５％

以上。 多层次的、广泛的、稳定的经销体系对于存续公司未来持续增长、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庞

大的经销网络也增加了存续公司销售渠道管理和控制的难度。存续公司可能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自身经营战略，对销售渠

道进行一定的调整，但相关调整亦可能在短期内对存续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６

、海外市场相关风险

美的集团始终坚持全球化经营的战略，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以

ＯＥＭ

和

ＯＤＭ

为主，与伊莱克斯、

ＧＥ

等海外大客户建立了

牢固合作关系；在新兴市场采取本地化运作策略，海外生产当地销售，在越南、白俄罗斯、埃及、巴西、阿根廷、印度

６

个国家

拥有生产基地。

２０１２

年美的集团境外市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

４２８

亿元，占全年销售收入总额的

４０％

左右。拓展海外市场是

公司及未来存续公司的发展目标。 然而，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可能存在各种无法预期的风险，包括当地政治经济局势是否稳

定、法律体系和监管制度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市场需求是否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显著萎缩、生产成本是否大幅上升等。因

此，存续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计划可能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无法达到预定目标。

７

、业务多元化风险

美的集团的业务发展方向主要是以家电业务为核心的相关多元化，主营业务涉及大家电、小家电、电机和物流。 因此，

美的集团的经营业绩受到不同细分行业的影响。 如果某一细分行业的市场环境、上游原材料成本、下游需求情况发生不利

变化，那么美的集团的业绩也将受到影响。

（三）政策风险

１

、行业刺激政策变化的风险

家电行业受国家刺激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受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节能惠民等刺激政策的影响，家

电行业整体发展较快，家电企业盈利能力普遍较好。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家电行业刺激新政公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补贴细则出

台，进一步带动了相关细分行业的发展，上述刺激政策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到期。由于国家颁布行业刺激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亦存在旧政策到期退出而无新政策出台的风险，因此，家电行业企业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受到行业刺激政策变化的影

响。

２

、出口退税率变动风险

目前家用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主要家电产品执行的出口退税率为

１７％

，小家电产品及电机产品执行的出口退税率根

据产品类型而各有不同。财政部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取消总数达

４０６

种的钢材、医药、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加工材等商品的出

口退税。尽管家电及电机产品本次不在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之列，但不排除未来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范围进一步扩

大的可能性。 目前美的集团具有一定的海外销售比例，出口退税政策将影响公司出口产品的成本控制与定价策略，因此政

策调整将会对存续公司的出口业务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３

、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目前美的集团下属部分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在三年内执行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 未来能否继续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存在不确定性。

２０１２

年美的集团综合所得税率为

２０．３５％

，合并完成后，若所得税率的变化将对存续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财务风险

１

、偿债能力风险

美的集团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０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分别为

６２．２０％

、

６７．４２％

和

６９．９８％

，资产负债率偏高。

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为

６２．２０％

，长期较高的负债率或将影响存续公司经营的安全性，带

来一定的偿债能力风险。随着公司及日后存续公司的不断发展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资本支出需求较大，对未来资金

的筹集形成一定压力。

２

、大额存货面临市场变化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美的集团存货余额分别为

１３３．５０

亿元、

１６３．４３

亿元和

２０７．５０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５．２２％

、

１７．６５％

和

２６．７６％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２４．０３％

、

２６．２７％

和

３７．８７％

，存货在美的集

团各类流动资产中占比较高。受经济形势影响，国内外家电市场需求有所放缓，若未来产品需求发生进一步不利变化，将有

可能给存续公司经营业绩带来较大的影响。

３

、汇率风险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升值并逐步企稳的过程， 升值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有所削

弱，海外市场拓展难度加大。近两年公司大力推进国际化经营，境外收入规模和占比逐年增加，在中国人民银行推进人民币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背景下，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将使存续公司继续面临汇兑损失风险。

三、其他风险

（一）盈利预测的相关风险

美的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及备考盈利预测报告、 美的电器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已经天健审核并出具了美的

集团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美的集团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美的电器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尽管上述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

性原则，但是由于：（

１

）盈利预测报告及备考盈利预测报告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

２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形

势和家电市场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３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及（

４

）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故存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实际经营成果可能与盈利预测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二级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美的集团股票将申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不仅受存续公司盈利水平和

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投资者的心理预期、股票供求关系、境内外资本市场环境、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经济、金融

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美的集团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而背离其投资价值，存在一定的波动风险，直接或间接

对投资者造成损失。美的电器投资者在考虑通过换股持有美的集团股票时，应充分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

险，并作出审慎判断。

（三）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前后，美的控股均是存续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可以通过行使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权等方式影响美的集

团重大经营决策。 若控股股东的意见与存续公司其他股东不一致，则其他股东的利益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四）商誉减值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的集团商誉余额为

３４．７３

亿元，占总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９６％

和

１０．７９％

，美的集

团商誉主要系美的电器收购小天鹅和美的开利拉美公司所致。 依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商誉不做摊销处理，需每年进

行减值测试。 若上述被收购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前述非同一控制下收购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风险，并

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五）海外诉讼风险

公司控股子公司美的电器拥有

５１％

股权的巴西子公司所涉及的税务纠纷案件金额合计约

６．７０

亿雷亚尔（部分案件已延

续超过十年，上述金额包含涉及本金及其所产生的利息）。巴西子公司原股东已协议承诺，将依据上述税务纠纷案件的裁决

结果，对美的电器作出赔付，赔付的最高金额约

２．２０

亿雷亚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相关案件仍在审理之中，经巴西执业

律师判断，绝大部分案件公司胜诉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相关案件出现败诉情形，美的电器将可能支付一定的经济赔偿。

（六）管理风险

１

、依赖核心管理层稳定而产生的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本公司的管理层进行了调整，方洪波先生接替本公司的创始人何享健先生担任美的集团的董事长，目前董

事会成员中主要由职业经理人担任，这些核心管理层在本公司服务多年，经验丰富。 本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重大经营决策

制定均依赖核心管理层。 如果未来核心管理层发生重大变化，则可能对本公司经营及发展战略产生不利影响。

２

、能否聘用或保留合适人员的相关风险

家电行业依赖深入了解行业发展趋势、运营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人员，也需要大量的核心技术人员。 中国家电行业竞

争日益激烈，家电企业在吸引人才方面的竞争亦将更加激烈。本次交易完成后，存续公司将实现产业链的全面整合，未来将

可能需以更高的成本保留存续公司现有的管理、技术人员；同时，存续公司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需以更高的成本招聘

到合适的人员。 因此，能否聘用或保留优秀、合适的人员长期服务于公司，对本公司在日后的竞争中能否取胜至关重要，亦

将对存续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３

、品牌管理风险

本公司拥有“美的”、“小天鹅”、“华凌”、“威灵”、“凡帝罗”、“美芝”等众多知名品牌，特别是“美的”品牌，广泛用于空调、

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电磁炉等家电产品。作为国内知名品牌，“美的”品牌在

２０１２

（第

１８

届）中国品牌价值研究评选

中，以

６１１．２２

亿元的品牌价值跃居“

２０１２

中国

１００

品牌价值”第五位。 由于产品的品牌和企业的形象有直接关系，而本公司的

产品众多，一旦某个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可能使公司的整体形象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公司的品牌还面临着其它厂商侵权的

风险。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Ｍｉｄｅａ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方洪波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７

日

住所

：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６

号美的总部大楼

Ｂ

区

２６－２８

楼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３１１

电话

：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７－２６６５４０１１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ｍｉｄｅａ．ｃｏｍ．ｃｎ ／

电子信箱

：

ｇｒｏｕｐｉｒ＠ｍｉｄｅａ．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

生产经营家用电器

、

电机及零部件

；

从事家用电器

、

家电原材料及零配件的进出口

、

批发及加工业务

（

不设店铺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规定办理

）；

信息技术服

务

；

为企业提供投资顾问及管理服务

；

计算机软件

、

硬件开发

；

家电产品的安装

、

维修及售后服务

；

工

业产品设计

；

酒店管理

；

广告代理

；

物业管理

；

企业所需的工程和技术研究

、

开发及其销售和推广

。

（

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需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证明经营

）

二、发行人改制设立情况

（一）发行人改制设立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美的有限作出股东决议，同意美的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美的有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

天健正信审计后的净资产

１５８

，

４２５．３３１

万元按

１

：

０．６３１２１２

的比例折合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股（其中，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作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其余

５８

，

４２５．３３１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由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共享），每股面值

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广东省外经贸厅出具《关于合资企业美的集团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粤外

经贸资字［

２０１２

］

２０３

号），批准美的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天健正信出具了天健正信（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１５０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确认出资均已到位。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美的集团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改制设立的相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美的集团第一届董

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中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美的集团经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注册， 领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４４０６８１００００３８５８１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股本结构为：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美的控股

５９

，

８５０ ５９．８５％

珠海融睿

１２

，

１８０ １２．１８％

鼎晖嘉泰

３

，

１２０ ３．１２％

宁波美晟

３

，

０００ ３．００％

鼎晖美泰

２

，

４００ ２．４０％

鼎晖绚彩

２

，

３００ ２．３０％

佳昭控股

１

，

１５０ １．１５％

方洪波

３

，

６００ ３．６０％

黄健

３

，

０００ ３．００％

袁利群

２

，

４００ ２．４０％

蔡其武

２

，

０００ ２．００％

黄晓明

２

，

０００ ２．００％

栗建伟

２

，

０００ ２．００％

郑伟康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系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前后主要资产和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本公司主要从事家电、电机产品

及物流服务的投资及管理，包括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制定，组织结构的设置与调整、各产业群发展战略的制定、战略执行情

况和经营情况的监督考核以及集团内部资源的统筹安排，包括品牌推广、对外投资管理、资金结算管理和调剂、人力资源的

调配、技术研发、信息平台支持等。 本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从事空调、冰箱、洗衣机、小家电、电机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

物流服务等经营活动。 有关业务经营状况和资产状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五节 业务和技术”。

（二）公司的发起人

本公司的发起人为美的有限的全体原股东，包括美的控股、珠海融睿、鼎晖嘉泰、宁波美晟、鼎晖美泰、鼎晖绚彩、佳昭

控股、方洪波、黄健、蔡其武、袁利群、黄晓明、栗建伟、郑伟康。 公司发起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美的控股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

注册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蓬莱路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何享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制造业、商业进行投资；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政策规定的专营、专控项目）；计算机软

件、硬件开发；工业产品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投资顾问及咨询服务；家电产品的安装、维修及售后服务；房

地产中介服务，运输代理服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美的控股的股东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何享健

３１

，

２００ ９４．５５％

卢德燕

１

，

８００ ５．４５％

合计

３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美的控股的股东卢德燕为何享健的儿媳。

美的控股经佛山市智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１

，

５１１

，

２０２．０６

净资产

４

，

６６７

，

５０７．６１

净利润

６３２

，

０８５．８７

２

、珠海融睿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出资额：

６４８

，

５８８．２８４３

万元

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镇宝中路

３

号五楼

５００６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融睿投资顾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陈劲松）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珠海融睿的合伙人构成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所持比例

天津融睿投资顾问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普通合伙人

１ １ ０．００％

融通跟投股权投资

（

珠海

）

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３０２

，

３５７．２２１３ ３０２

，

３５７．２２１３ ４６．６２％

融通伴投股权投资

（

珠海

）

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９

，

１８６．８３１２ ２３９

，

１８６．８３１２ ３６．８８％

融通股权投资

（

天津

）

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有限合伙人

３０

，

４２８．６７８６ ３０

，

４２８．６７８６ ４．６９％

融通优势股权投资

（

珠海

）

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２６

，

２５０ ２６

，

２５０ ４．０５％

融通成长股权投资

（

珠海

）

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２０

，

６９５．４３６８ ２０

，

６９５．４３６８ ３．１９％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４

，

７７５．９８６６ ４

，

７７５．９８６６ ０．７４％

周勇 有限合伙人

９

，

９１７．４００２ ９

，

９１７．４００２ １．５３％

马瑞乙 有限合伙人

５

，

０４７．９９８７ ５

，

０４７．９９８７ ０．７８％

张瑞宁 有限合伙人

４

，

９６８．８１４４ ４

，

９６８．８１４４ ０．７７％

周朝宣 有限合伙人

４

，

９５８．９１６４ ４

，

９５８．９１６４ ０．７６％

合计

－ ６４８

，

５８８．２８４３ ６４８

，

５８８．２８４３ １００．００％

珠海融睿的普通合伙人为天津融睿投资顾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对珠海融睿的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具有控制权。

天津融睿投资顾问合伙（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天津工银国际资本经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珠海融睿的书面确

认，天津工银国际资本经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所控制

的企业。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

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３５．５０％

股权， 第二大股东财政部持有其

３５．３０％

股权。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珠海融睿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６４０

，

５３６．７６

净资产

６３９

，

８０４．４３

净利润

５

，

５５６．０８

３

、鼎晖嘉泰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出资额：

１６３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场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５２

号滨海金融街

６

号楼三层

ＡＤ３１９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胡晓玲）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

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鼎晖嘉泰的合伙人构成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

元

）

所持比例

鼎晖股权投资管理

（

天津

）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１ １ ０．００％

天津鼎晖嘉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３

，

７９９ １１３

，

７９９ ６９．４７％

天津鼎晖嘉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３０．５３％

合计

－ １６３

，

８００ １６３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鼎晖嘉泰普通合伙人为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其对鼎晖嘉泰的运营、投资业务及其他事务的管理和控制

拥有排他性的权力。 根据鼎晖嘉泰的书面说明，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天津泰鼎投资有限公司，

其权益所有人为吴尚志、焦树阁、胡晓玲、王振宇、王霖、郭力。

鼎晖嘉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６３

，

８０１．７８

净资产

１６３

，

８０１．６８

净利润

１

，

４９０．６５

４

、宁波美晟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出资额：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场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１

号办公楼七号

４０５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晓明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其咨询服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宁波美晟的合伙人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所持比例

黄晓明 普通合伙人

４

，

８７５．００ ４

，

８７５．００ １３．００％

吴文新 有限合伙人

２

，

７５０．００ ２

，

７５０．００ ７．３３％

陆剑峰 有限合伙人

２

，

２５０．００ ２

，

２５０．００ ６．００％

甄少强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３％

田明力 有限合伙人

１

，

８７５．００ １

，

８７５．００ ５．００％

向卫民 有限合伙人

１

，

８７５．００ １

，

８７５．００ ５．００％

王建国 有限合伙人

１

，

８７５．００ １

，

８７５．００ ５．００％

朱凤涛 有限合伙人

１

，

８７５．００ １

，

８７５．００ ５．００％

柴新建 有限合伙人

１

，

２５０．００ １

，

２５０．００ ３．３３％

张克宇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２．００％

赖超辉 有限合伙人

６２５．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１．６７％

张军 有限合伙人

６２５．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１．６７％

徐旻锋 有限合伙人

６２５．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１．６７％

周向阳 有限合伙人

６２５．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１．６７％

李国林 有限合伙人

６２５．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１．６７％

刘敏 有限合伙人

６２５．００ ６２５．００ １．６７％

顾炎民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李飞德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曾巧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王金亮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谷云松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肖明光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殷必彤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佘俊波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姜德清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卢立新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３％

伏拥军 有限合伙人

４３７．５０ ４３７．５０ １．１７％

刘银虎 有限合伙人

４３７．５０ ４３７．５０ １．１７％

马刚 有限合伙人

４３７．５０ ４３７．５０ １．１７％

马赤兵 有限合伙人

４３７．５０ ４３７．５０ １．１７％

周树青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汪勇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刘勋功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马军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李强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徐浩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柏林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伍光辉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关宏波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管金伟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

毛志良 有限合伙人

３１２．５０ ３１２．５０ ０．８３％

傅蔚 有限合伙人

３１２．５０ ３１２．５０ ０．８３％

叶武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６７％

喻继江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６７％

陈小平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６７％

欧军辉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６７％

赖育文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０．６７％

合计

－ 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宁波美晟是美的集团为实施管理团队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宁波美晟的合伙人全部为美的集团或其下

属企业的管理层。

宁波美晟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９

，

００２．００

净资产

３７

，

５２２．００

净利润

２２．００

５

、鼎晖美泰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法定股本：

１

万港元

已发行股本：

１

港元

注册地址：

Ｕｎｉｔ ６０６

，

６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１３３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董事：刘谨华、胡晓玲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鼎晖美泰的股东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

港元

）

持股比例

ＣＤＨ Ｍ－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 １００．００％

ＣＤＨ Ｍ－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

ＣＤ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出资

１００％

设立的境外企业。

ＣＤ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普通合伙人为

ＣＤＨ ＩＶ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其有权决定及处置所有

ＣＤ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直接或间接进行的投资。 该等决定及处置需通过投

资委员会进行，投资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为吴尚志、焦树阁、刘新来。 吴尚志、焦树阁通过

ＣＤＨ ＩＶ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对

ＣＤＨ Ｆｕｎｄ ＩＶ

，

Ｌ．Ｐ．

的直接或间接进行的投资实施控制，进而对鼎晖美泰实施控制。

鼎晖美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９

，

９２８．４６

净资产

１９

，

９２８．４６

净利润

１７２．９７

６

、鼎晖绚彩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股本：

１

万港元

已发行股本：

１

港元

注册地址：

Ｕｎｉｔ ６０６

，

６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１３３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董事：刘谨华、胡晓玲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鼎晖绚彩的股东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

港元

）

持股比例

ＣＤＨ Ｓｐａｒ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 １００．００％

ＣＤＨ Ｓｐａｒ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

ＣＤＨ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全资设立的境外企业。

ＣＤＨ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的普通合伙人为

ＣＤＨ ＩＩ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其有权决定及处置所有

ＣＤＨ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直接或间接进行的投资。 该等决定

及处置需通过投资委员会进行，投资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为吴尚志、焦树阁、刘新来。 吴尚志、焦树阁通过

ＣＤＨ ＩＩ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对

ＣＤＨ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直接或间接进行的投资实施控制，进而对鼎晖绚彩实施控制。

鼎晖绚彩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９

，

２０２．０６

净资产

１９

，

２０２．０６

净利润

１５５．０５

７

、佳昭控股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７４６

，

２８５

，

７２１

港元

实收资本：

７４６

，

２８５

，

７２１

港元

注册地址：

３７／Ｆ ＩＣＢＣ ＴＯＷＥＲ ３ ＧＡＲＤＥＮ ＲＯＡＤ ＨＫ

董事：陈劲松、彭爱玲

合 并 方

：

公 司 名 称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６

号美的总部大楼

Ｂ

区

２６－２８

楼

被合并方

：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６

号美的总部大楼

二〇一三年七月

合并方财务顾问：

被合并方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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